
马金林：

本院受理原告赵万成与被告宁夏视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马金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高庆华、刘凯：

本院受理原告李佳蕾与被告周剑韬、第三
人蒋宏业、高庆华、刘凯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文亮：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禄洪源工贸有限公
司与被告杨文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乔滨、刘佳：

本院受理的姚翔申请执行乔滨、刘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宛龙民二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本案
在执行过程中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刘佳名下位于
银川市金凤区福满苑一期14号楼1702室房屋启动评估、拍卖程序。
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3年6月22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室选定评估机构，于2023年7月21日
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304室领取评估报告，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 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申请，于 2023年 8月 7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如无异议于 2023
年8月2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
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本院将按照网络司法拍卖程序
在淘宝网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继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诉被告你、
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张继龙偿还我行贷款本息107120.68
元，其中，本金 101578.47元，利息及罚息 5542.21元（利息暂算至 2023
年1月20日）及贷款还清日产生的利息；2.判决我行对贷款抵押物享有
优先受偿权；3.判决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贷款本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周金华：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宁夏浩瑞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景灵因与被上诉人赵
虎、赵天宝、赵天娇、赵晓梅及原审被告周
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民
终1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宁夏
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1）宁0302民初1763号民事判决：二、
本案发回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宁夏浩瑞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景灵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51722元
予以退回。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铁熔钢：

原告贺永红、郭怀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97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铁熔钢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
贺永红、郭怀信借款本金 13万元、利息 103150元（50000元×
172月×5.51%÷12+50000元×42月×4.25%÷12+80000元×161.5
月×5.51%÷12+80000元×42月×4.25%÷12-15000元），共计
233150 元，2023 年 2 月 26 日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仍按
4.25%计算；案件受理费5335元，公告费600元，共计5935元，
由被告铁熔钢负担 5397元；由原告贺永红、郭怀信负担 538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胜会：

本院受理原告宋天龙与被告王胜会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21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王胜
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天龙货款
35280元及13664.14元；二、驳回原告宋天龙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30元，减半收取计665元，由被告王胜会负担。限你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望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任莉、鲁肖：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任小文、孙燕、任莉、
鲁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解除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任小文、孙燕于2020年9月18日签订的《富（民/农）卡授信借款
合同》；二、被告任小文、孙燕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尚欠借款本金29.5万元、利息35789.79元（利息暂算至2023年
2月22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三、被告任莉、鲁肖对
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262元，减半收取 3131元，由被告任小文、孙燕、任莉、
鲁肖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凯龙：

本院受理原告贺龙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答辩
状、证据材料、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副本材料，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红果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冶彦龙、马梅、马俊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燕子墩支行与被告冶彦龙、马梅、
马国东、马俊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答辩状、证据材料、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副本材料，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红果子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谢眺过：

本院受理原告傅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
原、被告离婚；2.请求依法判令婚生男孩傅家柏（8岁，
曹洼小学在读），由原告抚养】、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海城法庭搬迁新址：海原县老城
区西湖二期北区108号），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296号

马学虎：

本院受理原告张凤萍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大坝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2008号

黄晓：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贷记卡透支
余额 17320.59元，其中：本金 13968元、利息 2591.11元（暂算至 2023
年 4月 7日）、逾期还款违约金 761.48元及 2023年 4月 7日至欠款清
偿日所产生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杨和
人民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2007号

仇永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贷记卡透支余额
20250.45元，其中：本金16966.12元、利息2019.95元（暂算至2023年4月7
日）、逾期还款违约金975.44元、账户分期手续费288.94元及2023年4月
7日至欠款清偿日所产生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杨和人民法庭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何寒冰：

本院受理马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给付欠
款 39775 元，给付利息 28812 元（2008 年 1 月 9 日至
2023年4月9日，年利率4.75%），合计68587元，并利息
主张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石大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实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代偿款 25946.85 元及利息 1568.22 元，合计
27515.07元，（以 25946.8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85%自 2021
年 8月 28日暂算至 2023年 3月 24日，后续利息计算至代偿款
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韩文佑：

原告吕芳慧与被告韩文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吕芳慧提出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
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王东、周俊、张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东、周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及截止2022年
8月 31日借款欠息 19410.13元，本息合计 69410.13元；2.请求判令被告王
东、周俊偿还原告自 2022年 9月 1日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利息按照合同约定逾期年利率 12.3975％）；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张
洁对第一、二项诉请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开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王宁香：

本院受理原告张耀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402民初 99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由被告王宁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张耀春借款 50000元；案
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宁
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在本院
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潘玉柱、陈会东：

原告王玉珍与被告陈会东、潘玉
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王玉珍提
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陈会东偿还原
告借款10万元及利息5.4万元；2.判令
被告潘玉柱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担保
责任；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闫星汝、牛晓瑞：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宁夏众和二手
车交易有限公司、吴金霞、闫思辰、闫有利、闫星汝、王伟、牛晓瑞、蒋生兰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宁夏众和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王
伟、吴金霞连带偿还原告代偿金及诉讼费等共计 2392307.96元并承担从
2022年 6月 1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担保费和代偿金利息（逾期担保费
为每日万分之一、代偿金逾期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息计算）；2.依法判令
原告对被告闫有利抵押的位于南苑府邸四号楼 2单元 502室、宁夏二手车交
易市场 3号楼三层二手车交易大厅享有申请拍卖、变卖并优先受偿的权利；
3.依法判令被告闫星汝、闫星辰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责任；4.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宁夏众和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王伟、吴金霞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小龙、穆斌：

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小
龙、白彩云、胡渊、穆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固
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马小龙、白彩云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0109.29
元及截止2022年12月10日借款欠息23147.97元；2.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马小龙、白彩云偿还原告自2022年12
月 1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逾期年
利率 15.66%计算）；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胡渊、穆斌对
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四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彩霞、张金川：

原告张军智与被告杨彩霞、张
金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张军
智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
告偿还借款 30万元；2.判令二被告
偿还借款利息5万元；3.判令本案的
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387号

杨富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骊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富
勇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解除原告宁夏骊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富勇
于 2022年 5月 25日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二、被告杨富勇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骊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返还租赁的奔腾（车牌号宁 A6SH73、车辆识别代号 LFB⁃
GE306XEJG00377、发动机号111874）小型普通轿车；三、被告杨
富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骊玛达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租金5400元（租金计算至2022年11月25日止）。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富勇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金龙、刘学军、杨权新：

本院受理的原告贺兰县洪广镇人民政府与被告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宁夏建昌建筑实业有限公司、宁夏建昌建筑实业有限公司建业分公司、宁夏晟广
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王金龙、刘学军、杨权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47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
贺兰县洪广镇人民政府返还工程款 21697426.28元，支付至 2022年 8月 10日的资金占
用利息 1735040.72元，以上合计 23432467元；二、被告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还应以 21697426.2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为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2年 8月 1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的利息；三、驳回原告贺兰县洪广镇人民政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67776元
（已申请缓交），由被告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156032元，由原告贺兰
县洪广镇人民政府负担 11744元。公告费 1440元，由原告贺兰县洪广镇人民政府负
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越：

原告桂生忠与被告马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2民初
144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马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桂生忠偿还借款本金 65200
元及利息 2717元，合计 67917元；二、驳回原告桂生忠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3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
桂生忠负担 106元，由被告马越负担 779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马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吴小龙：

原告沈洋与被告吴小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22民初14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吴小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原告沈洋偿还借款 6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130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900元，
由被告吴小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512号

金自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市
红寺堡区支行与被告金自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512号民
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1.解除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吴忠市红寺堡区支行与被告金自龙于2019年10
月17日签订的《小额贷款额度借款合同》；2.被告金自龙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吴忠市红寺堡区支行借款本金47943.24元，支付截至2023
年5月17日利息10443.72元，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
的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 1259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金自龙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姜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
贷中心与被告姜楠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宁0106民初27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飞：

本院受理原告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任飞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
民初 9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银川市金凤区

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18号

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

原告宁夏佳源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
被告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318号民事
判决，判令：被告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
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
付原告宁夏佳源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揽
费 15177.92元，并按照年利率 3.65%支付 2023
年 1月 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 201元，公告费 300
元，合计 501元，由被告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
童用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负担。因本院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318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918号

宁夏锦亿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方

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紫迎工贸
有限公司诉你二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二被告
支付原告货款 349438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宁夏锦亿
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在原址办
公，其法定代表人及被告方明均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
向宁夏锦亿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方明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378号

谭锐：

原告马荣与被告谭锐离婚纠纷一案，
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337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准
予原告马荣与被告谭锐离婚；二、抚养：婚
生女谭文涵（2012年8月21日出生）、婚生
子谭文羿（2019年 5月 29日出生）由原告
马荣抚养，被告谭锐每月支付两个孩子抚
养费合计 1800元，自 2022年 7月起，每月
28日前支付至孩子十八周岁止。子女无
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
女，不抚养的一方有探视的权利，抚养的
一方有协助的义务。因本院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3378号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2231号

柳龙、宁夏隆利德物资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被执行人
柳龙、宁夏隆利德物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
院作出的（2020）宁0104民初1015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下落不明，本院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04执2231号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依法评估、拍
卖被执行人宁夏隆利德物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金凤区悦海新天地购物广场 15号楼办公室 2606、
2607、2608、2609室房产以清偿债务，并定于2023年6月25日
上午九时三十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选取评估
机构；于2023年7月25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
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2023年7月31日前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本院将在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
com/court item.htm?spm=a213w.7398554.courtTabs.1.29er⁃
Wq&user id=2469066502，户名：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逾期未到，则视为你们放弃选取评估机构、对
评估报告提出异议、选取拍卖机构的权利，将由申请执行人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单方选取评估、拍卖机构（以上
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4914号

银川达盛鑫商贸有限公司、杨青梅、杨鹏仁、岳喜岑：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被执行人银川达
盛鑫商贸有限公司、杨青梅、杨鹏仁、岳喜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由本院作出的（2021）宁0104民初1067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下落不明，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104执4914号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杨鹏仁
名下所有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与北京中路交汇处瑞银财富
中心 2号楼 16层 1、2、3、4号办公（产权证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2029299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2029301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2029302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2029300号）房产以清偿债务，
并定于2023年6月2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
行大厅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7月25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执行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2023年7月31日
前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本院将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court item.
htm?spm=a213w.7398554.courtTabs.1.29erWq&user id=2469066502，
户名：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逾期未到，则视为
你们放弃选取评估机构、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选取拍卖机构的权利，
将由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单方选取评估、拍卖
机构（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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